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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

发 包 人(全称):偃师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及有

关法律规定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双方就偃师

区老城区排涝工程有关事项协商一致，共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工程概况

2.工程内容及规模：

1.工程名称：偃师区老城区排涝工程

本项目包含八个子项：赫田寨积水点改造；西亳大道(华夏路～太

学路)、槐新路(华夏路～太学路)、商都东路(西亳大道～嵩山路)

四条道路雨水管道；新建太学路5m3/s雨水泵站一座；新建张衡路1m

3/s雨水泵站一座；现状排水检查井及雨水箅子改造更换；内涝风险

智能监测等共计八项建设内容，设计内容包含：勘察、测绘、雨水管

道、泵站、排水检查井及雨水箅子、内涝风险智能监测、基坑支护、

道路恢复等内容。

3.工程所在地详细地址：偃师区。

4.工程投资：5103.03万元。

5.工程进度安排：1、自签订合同后5日历天内提交方案设计；2、

方案设计通过后15日历天内提交初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及预算编制。

共计20日历天。

设 计 人(全称):洛阳城市建设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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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程设计范围、阶段与服务内容

1.工程设计范围：①赫田寨积水点改造②西亳大道(华夏路～太

学路)雨水管道③槐新路(华夏路～太学路)雨水管道④商都东路(西

亳大道～嵩山路)雨水管道⑤新建太学路5m3/s雨水泵站一座⑥新建

张衡路1m3/s雨水泵站一座⑦现状排水检查井及雨水箅子改造更换⑧

内涝风险智能监测。

2.工程设计阶段：(1)勘察(2)测绘(3)方案设计、初步设计(4)

3.工程设计服务内容：(1)勘察(2)测绘(3)方案设计、初步设计(4)

施工图设计及预算编制。

施工图设计及预算编制(5)后续服务工作，主要包括：施工阶段的配合、

相关部门进行验收的配合及缺陷责任期的服务等。

三、工程设计周期

计划开始勘察设计日期：2025年07月03日。

计划完成勘察设计日期：2025年07月23日。

四、合同价款

本项目通过业主组织竞争性磋商中标，中标费率为1.54最终

合同价以财政评审价×1.54??设计费合同价。

本项目预算价为5103.03万元；本项目设计费合同价暂为：1.54%

×5103.03万元=785866元，(大写：柒拾捌万伍仟捌佰陆拾陆元整)。

税率6不含税价为741383.02元，税金为44482.98元；如遇国家

税率调整，则执行调整后的税率，税金做相应调整，其它不做调整。

上述费用包含包括勘察、测绘、方案设计、初步设计、施工图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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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及预算编制、后期服务以及合理利润、税金及一切该项目有关费用。

五、合同文件构成

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：

(1)专用合同条款及附件；

(2)通用合同条款；

(3)发包人要求；

(4)技术标准；

(5)发包人提供的上一阶段图纸；

(6)其他合同文件。

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

部分。

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

和修改，属于同一类内容的文件，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。

六、承诺

1.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，按照合同约定提

供设计依据，并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。

2.设计人承诺按照法律和技术标准规定及合同约定提供工程设计

服务。

七、词语含义

本协议书中词语含义与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中赋予的含义相

同。

八、签订地点

益

仅限本人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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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合同在洛阳市偃师区签订。

九、补充协议

合同未尽事宜，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是合同

的组成部分。

十、合同生效

本合同自2025年07月03日生效。

十一、合同份数

本合同正本一式贰份、副本一式肆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发

包人执正本壹份、副本贰份，设计人执正本壹份副本贰份。

发包人： (盖章)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大

(签字或盖章)力

设计人： 盖章)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

(签字或盖章)

纳税人识别码： 纳税人识别码： 91410300740743977G

地址： 地址：洛阳市洛龙区宇文恺街1号

邮政编码： 邮政编码：471023

电 话： 电 话：0379-60696052

传 真： 传 真：0379-60696052

开户银行： 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晴岛路支行

账 号： 账 号：2494078466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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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通用合同条款

本部分按《建设工程设计合同(示范文本)》(GF-2015-0210)

通用合同条款内容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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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专用合同条款

1.一般约定

1.1 词语定义与解释

1.1.1合同

1.1.1.1 其他合同文件包括：无。

1.2法律

适用于合同的其他规范性文件：无。

1.3技术标准

1.3.1适用于工程的技术标准包括：

《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》(CJJ 37-2012(2016年版));

《城市道路路基设计规范》(CJJ 194-2013);

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(GB50763-2012);

《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》(CJJ/T 188-2012);

《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》(CJJ169-2012);

《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》(CJJ 1-2008);

《室外排水设计标准》(GB50014-2021);

《室外给水设计标准》(GB50013-2018);

《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》(GB50289-2016);

《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》(GB50268-2008);

《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》(GB50332-2002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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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》(GB50069-2002);

《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》(GB55002-2021);

《砌体结构通用规范》(GB55007-2021);

《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》(GB55008-2021);

《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》(GB55030- 2022);
《检查井盖》(GB/T23858-2009);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(城市建设部分)》;

《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》;

其他相关现行法律、法规、设计规范、标准、办法及强制性条文。

1.4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

合同文件组成及优先顺序为：

(1)本合同协议书；

(2)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；

(3)通用合同条款；

(4)技术标准；

(5)发包人提供的上一阶段图纸；

(6)其他相关合同文件。

2.发包人

2.1 发包人一般义务

2.1.1发包人其它义务：负责协调项目设计周边环境，负责与项目当

地管理部门的协调工作。

2.2 发包人代表

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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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

发包人对发包人代表的授权范围如下：授权其全权处理设计相关问题。

发包人更换发包人代表的，应当提前3天书面通知设计人。

2.3 发包人决定

2.3.1 发包人应在3天内对设计人书面提出的事项作出书面决定。

3.设计人

3.1 设计人一般义务

3.1.1设计人需配合发包人办理有关许可、批准或备案手续。

3.1.2 设计人其他义务：无。

3.1.3设计人更换项目负责人的，应提前3天书面通知发包人。

设计人擅自更换项目负责人的违约责任：承担因擅自更换项目负责人

所造成的相关责任。

3.1.4设计人应在收到书面更换通知后3天内更换项目负责人。

设计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更换项目负责人的违约责任：承担因拒绝更换

项目负责人所造成的相关责任。

3.2设计人人员

3.2.1设计人提交项目管理机构及人员安排报告的期限：7天。

3.3设计分包

3.3.1设计分包的一般约定

禁止设计分包的工程包括：主体结构设计及关键性工作。

主体结构、关键性工作的范围：道路、排水、重要构筑物等设计工作。

3.3.2设计分包的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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允许分包的专业工程包括：设计人资质许可范围以外的专业工程。

其他关于分包的约定：拟分包专业工程在分包前需向发包人报备，并

获得发包人的书面同意后依法分包给有相应资质的专业公司。

3.3.3设计分包管理

设计人向发包人提交有关分包人资料包括：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。

3.3.4分包工程设计费

分包工程设计费支付方式：由设计人支付。

6. 工程设计进度与周期

6.1工程设计进度计划

6.1.1工程设计进度计划的编制

合同当事人约定的工程设计进度计划提交的时间：3天。

7.工程设计文件交付

7.1工程设计文件交付的内容

7.1.1发包人要求设计人提交电子版设计文件的具体形式为：PDF及

CAD。

9.施工现场配合服务

9.1发包人为设计人派赴现场的工作人员提供便利条件的内容包括：

无。

9.2设计人应当在交付施工图设计文件并经审查合格后7天时间内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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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施工现场配合服务。

10.合同价款支付

10.1项目方案设计提交15日之内支付合同价款的20初步设计、施

工图设计、施工图预算提交后30日之内支付至合同价款的60到项

目竣工结束后30日之内支付至100??

10.2 委托银行代付代收有关费用。

14.违约责任

14.1发包人违约责任

14.1.1 发包人逾期支付设计费的违约金：发包人未按专用合同条款约

定的金额和期限向设计人支付设计费的，每逾期支付一天，应承担应

支付金额千分之二的逾期违约金，且设计人提交设计文件的时间顺延。

逾期超过30天以上时，设计人有权暂停履行下阶段工作，并书面通知

发包人。发包人或设计审批部门对设计文件不审批或本合同项目停缓

建，发包人均应支付应付的设计费。

14.1.2发包人变更委托设计项目、规模、条件或因提交的资料错误，

或所提交资料作较大修改，以致造成设计人设计返工时：双方除另行协

商签订补充协议(或另订合同)、重新明确有关条款外，发包人应向

设计人支付总设计费用的20 ??为违约金，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设计

人损失的，发包人应当继续承担赔偿责任。

14.2设计人违约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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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2.2设计人逾期交付工程设计文件的违约金：因设计单位原因造成

工期延误的，每逾期支付一天，应承担合同总金额千分之二的逾期违

约金，以设计费总金额的10??处罚上限，工期延误超过30天(含)的，

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，并不支付已完成的设计

费。如因迟延交付工程设计文件给发包人造成的损失超过违约金约定

上限的，设计人仍应对超出违约金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。

14.2.3设计人设计文件不合格的损失赔偿金的上限：因设计原因

造成的设计变更，按照变更内容对工程造价的影响金额的10??罚，

以设计费总金额的30??处罚上限。如因设计文件不合格给发包人造

成的损失超过违约金约定上限的，设计人仍应对超出违约金的损失承

担赔偿责任。

14.2.4设计人未经发包人同意擅自对工程设计进行分包的违约责

任：应赔偿发包人2倍分包部分设计费的违约金，就分包项目承担

连带责任。

14.2.5因设计技术质量问题，造成的项目返工或发生损失的：因

设计原因造成的施工返工，按照返工内容对工程造价的影响金额的

10??罚，以设计费总金额的30??处罚上限；因勘察设计单位原因造

成重大设计质量问题的，除按照相类法律法规处罚外，应无条件进行

设计整改，直至满足要求，给发包人造成的损失从设计费中扣减，扣

14.2.1设计人支付发包人的违约金：合同生效后，设计人因自身原因

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，设计人应支付总设计费用的 20??为违约金给

发包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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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的金额不足以弥补发包人损失的，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
15.不可抗力

15.1不可抗力的确认

除通用合同条款约定的不可抗力事件之外，视为不可抗力的其他情形：

无。

17.争议解决

17.1仲裁或诉讼

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，按下列第2种方式解决：

(1)向洛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；

(2)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
18.其他 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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